《永春县开展立体生态住宅试点实施方案（试行）》政策解读

一、什么是立体生态住宅？
立体生态住宅是将绿色生态理念注入城市建筑，通过平台立体绿化，形成层层有花园庭院的建筑模式。立体生态住宅的建设为城市提供了新的居住方案，让城市建筑与园林景观相生共融。
二、为什么要开展立体生态住宅试点？
为进一步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提升建筑及城市品质。
三、主要建设形式有哪些？
（一）户属空中花园：应设置在主体结构外、不得延伸至主体结构内凹空间，外挑层高不小于两个自然层高，保障各套住宅私密性。 
（二）共享休闲绿化平台：设置不小于两个自然层高，供业主共享的开敞式公共休闲绿化平台。
四、政策适用范围
（一）永春县辖区内通过公开出让方式取得的，并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出让合同及规划条件中明确可作为立体生态住宅的住宅、商住等项目。
（二）本实施方案印发前已出让的，由建设单位提出作为立体生态住宅试点项目申请，报县政府同意后实施。
五、支持政策
（一）若试点建筑采用户属空中花园建筑形式，在符合上述关于户属空中花园的要求时，允许空中花园面积不计入容积率和产权面积，且户属空中花园不计入相关技术规定有关该类空间的面积比例。
（二）若试点建筑采用共享休闲绿化平台建筑形式，在符合上述关于共享休闲平台的要求时，允许共享休闲绿化平台不计入容积率和产权面积，建筑面宽不受相关技术规定的面宽控制。
（三）在满足日照、消防和安全距离规定要求的前提下，建筑间距、建筑退让的计算边界可按空中花园外挑尺寸的二分之一范围线进行控制，但不得超出实际用地红线范围；建筑密度可按首层建筑物基底面积标准进行计算。
（四）立体生态住宅的空中绿化面积的20%可折算计入项目绿地率和绿地面积，但不得超出项目总绿地面积的20%。
六、相关保障措施
（一）项目设计
1、由县自然资源局负责，根据立体生态住宅的特性，提出具体的建筑设计要求。建筑外立面风格应符合我县风貌管控要求。
2、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负责，结合本地植物生长习性和分类，提供适宜种植植物品种和参考清单。
（二）项目验收
1、在项目申请规划条件核实和竣工验收前须完成户属空中花园、共享休闲绿化平台的绿化实施工程。由县住建局牵头联合验收，县自然资源局、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等依据各自部门职责参与验收，将试点项目的户属空中花园、共享休闲绿化平台等特有部分及绿化实施情况纳入建筑主体工程项目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验收。
2、验收不合格或擅自改变功能的不享受试点支持政策，由此造成的超容积率、超面积等依法依规查处。
（三）批后监管
1、开发建设单位须严格按照建筑设计方案和施工图进行施工建设，不得擅自变更。同时要明确业主及物业公司的后期管理和维护义务，并取得购房业主承诺书，严禁业主私自改变用途，违法违规封闭（含阳光房）户属空中花园和共享休闲绿化平台。
[bookmark: _GoBack]2、应督促物业服务企业依合同约定加强对户属空中花园和共享休闲绿化平台的后期管理，劝导业主按照规范使用，保障立体生态住宅正常运行。
3、县自然资源局、住建局、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乡镇人民政府等执法部门按职责分工加大对试点项目的批后监管力度，对违法违规建设行为“零容忍”。


